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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期重點掃描

October 2020

游雅絜

執業會計師

黃彥賓

會計師

本期新頒解釋函令將就，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日於110年1月1日（含）以後之案件，

應以主管機關核定之「更新後總價值」按規定之公式計算營業稅；共有人交易於變價

分割拍賣程序中取得之房屋、土地以「取得日」計算持有期間及認定應否適用房地合

一課徵所得稅之規定；及專供公共衛生目的使用到宅沐浴車免徵貨物稅審認基準及應

備退稅文件，加以分析說明。

財政稅務要聞摘錄，營業人委託拍賣公司拍賣物品，視為銷售，應依規定開立統一發

票及報繳營業稅；總機構在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委託其他營利事業提供技術服務不適

用所得稅法第25條第1項規定計算所得額；支付予出口廠商或其員工、國外經銷商及直

接向出口廠商進貨之國外其他廠商之款項，不得列報為佣金支出；郵寄之稅捐文書，

於寄存之日即生送達效力；及同一所得年度不同課稅處分係獨立存在，若對處分不

服，應分別申請復查等5 則，敬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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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權利變換方式參與或實施都市
更新事業之營業稅計算公式

October 202002 新頒解釋函令

財政部109年9月14日台財稅字第10900611910號令

– 營業人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以權利變換方式提供資

金、技術或人力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於實施

完成後，自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土地所有權人分

配取得更新後建築物及土地之應有部分，擬訂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日於110年1月1日(含)以後之案

件，其營業稅應依下列公式擇一計算；未選定者，

主管稽徵機關應依第2款規定公式認定之：

• (主管機關核定之更新後總權利價值 − 共同負

擔) × (不含營業稅費用及公共設施用地負擔之共

同負擔÷主管機關核定之更新後總權利價值) ×

5%。

• (主管機關核定之更新後總權利價值 − 共同負擔)

×［房屋評定標準價格 ÷ (土地公告現值＋房屋

評定標準價格)］ × 5%。

– 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日於109年12月31日(含)

以前之案件，應依主管機關核定該事業計畫、都市

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或訂定該等計畫內之費用提列總

表計算營業稅。

– 本令發布日前已確定案件，不再變更。

– 修正本部106年6月7日台財稅字第10600558700號

令，刪除第1點規定。

財政部雖已106年6月7日台財稅字第10600558700號令

說明以權利變換方式進行的都更案件，應以「更新後總

價值」作為營業稅的銷售額，不過部分地方政府未跟上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腳步調整作法，仍採房屋評定現值核定，造成許多稅務

爭議。

財政部以本令規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日於110年1月

1日（含）以後之案件，有關都市更新之營業稅銷售額

之計算，應以較貼近市價的「更新後總價值」計算，不

得以「房屋評定現值」計算，而計算建商銷售給地主之

比率則應按「共同負擔比」或「房地現值比」二擇一，

未選定者，以房地現值比計算。至於今年底前報核案

件，仍可採主管機關所核定該事業相關計畫內之費用提

列總表計算營業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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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人交易於變價分割拍賣程
序中取得之房屋、土地課徵所
得稅規定

03  新頒解釋函令

財政部109年8月28日台財稅字第10904528910號令

– 共有房屋、土地經法院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2款規

定裁判變價分割，並由執行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131

條第2項規定予以拍賣者，共有人應就其出售之應有

部分，依所得稅法第4條之4(以下簡稱新制)或同法第

4條第1項第16款、第14條第1項第7類及第24條(以下

簡稱舊制)規定徵免所得稅。

– 前點共有人於拍賣程序中，因參與應買或聲明優先

承買而取得房屋、土地，且其取得之權利範圍超出

原應有部分之權利範圍(以下簡稱原權利範圍)者，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

• 其屬出售原權利範圍並買回與原權利範圍相當之

部分，其所得尚未實現，尚無課徵所得稅問題。

嗣再行出售該部分時，應以共有人取得原共有房

屋、土地之日為取得日，據以計算持有期間及認

定應適用新制或舊制課稅，並按其取得原因認定

原始取得成本，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計算交易所

得。

• 其屬超出原權利範圍之部分，嗣再行出售該部分

時，應以共有人領得權利移轉證書之日為取得

日，據以計算持有期間及認定應適用新制或舊制

課稅，並按該部分之拍賣價款認定原始取得成

本，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計算交易所得。

• 前2款房屋、土地適用新制課稅者，得減除之土

地漲價總數額，以該土地持有期間依土地稅法規

定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為準。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本函令釋明共有房屋、土地經法院裁判變價分割，由執

行法院予以拍賣者，共有人出售原權利範圍並買回與原

權利範圍相當之部分，其所得尚未實現，無課徵所得稅

問題。至於共有人因參與應買或聲明優先承買而取得房

屋及土地，其計算持有期間及認定應適用新制或舊制課

稅之準據，如屬原權利範圍者，應以取得原共有房屋、

土地之日為取得日；如屬超出原權利範圍之部分，應以

共有人領得權利移轉證書之日為取得日。

October 202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B00000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B001000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G034000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G034000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G0340003


©  2020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The KPMG name and logo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KPMG International.

– 第一點規定到宅沐浴車之貨物稅納稅義務人同意將

其申請退稅之權利移轉由新領牌照登記人申請退稅

者，申請人除檢附前點規定證明及文件外，應檢附

貨物稅納稅義務人出具之退稅同意書。

「貨物稅條例」所稱專供公共
衛生目的使用之到宅沐浴車之
審認基準

04  法規預告 October 2020

財政部109年8月26日台財稅字第10900620920號令

– 貨物稅條例第12條第3項第2款所稱專供公共衛生目

的使用之到宅沐浴車，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 到宅沐浴服務提供單位為依法設立且非以營利為

目的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

• 附有固定式水箱且車廂內加裝排風、加熱、供水

及供電系統之小客車、小貨車、小客貨兩用車。

• 車身應漆有提供單位之全銜及到宅沐浴車專用標

幟。

• 經公路監理機關核發到宅沐浴車之特種車輛行車

執照。

– 符合前點規定之到宅沐浴車，其貨物稅納稅義務人

應檢具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權責機關核發之專

供公共衛生目的使用證明影本及下列文件，向車輛

原進口地海關或產製廠商所在地國稅局申請退還原

繳納之貨物稅：

• 到宅沐浴服務提供單位之立案證明及組織章程；

辦理法人登記者之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 公路監理機關加蓋戳記之車輛新領牌照登記書影

本。

• 貨物稅完稅證明文件影本。但於申請文件載明完

稅照證字軌號碼者，免附。

• 符合前點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之車輛照片。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為因應高齡化社會及優化長期照護，108年12月25日公

布修正貨物稅條例第12條之規定，屬專供公共衛生目的

使用之特種車輛增列「到宅沐浴車」可免徵貨物稅。而

本函令除釋明到宅沐浴車免徵貨物稅審認基準及應備退

稅文件外，並將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

所購置之到宅沐浴車排除免稅規定之適用，其立法意

旨，在於透過租稅優惠鼓勵政府及非營利組織購置到宅

沐浴車，以優化我國長期照顧服務。



©  2016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The KPMG name, logo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KPMG International.

January 2016

財政稅務要聞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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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營業人(賣方)委託拍賣公司代

為拍賣物品，應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

業稅法)第3條第3項第4款規定，視為銷售貨物，並開立

統一發票依法報繳營業稅。

該局說明，物主如為營業人(賣方)，其委託拍賣公司拍

賣之物品拍定後，拍賣公司應於收到買受人支付價金

時，通知賣方開立統一發票與拍賣公司；另拍賣公司於

拍賣會後交貨與買受人，則應按成交價格開立統一發票

與買受人。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舉辦骨董及藝術品拍賣會，乙公

司將收藏品委託甲公司拍賣，該收藏品由丙公司得標，

成交金額為新臺幣(下同)含稅63萬元。丙公司於拍賣會

後，以電匯方式支付63萬元予甲公司，甲公司應於拍賣

之收藏品交付丙公司或收款時，按成交價格開立銷售額

60萬元、稅額3萬元(60萬 × 5%)之三聯式統一發票與丙

公司；甲公司另應通知乙公司，於甲公司收到銀行匯入

匯款登錄單之日起3日內，開立銷售額60萬元、稅額3萬

元之三聯式統一發票與甲公司。

依據營業稅法規定，營業人委託代銷及受託代銷貨物將

視為銷售貨物，均應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及報繳營業

稅，故賣方公司委託拍賣公司代為拍賣物品，不論是賣

方公司(委託銷售)或拍賣公司(受託代銷)皆應依法開立

統一發票。而委託拍賣之賣方公司應開立統一發票予拍

賣公司之時點，依據財政部81年10月13日台財稅第

811680915號函令規定，買方如以支票支付，賣方公司

應於票載日開立統一發票；然買方如以電匯方式支付，

October 202006 財政稅務要聞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營業人委託拍賣公司拍賣物品時
應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09年9月24日

賣方公司則應於拍賣公司收到銀行之「匯入匯款登錄單

(代報單及轉帳支出傳票)」之日起3日內開立統一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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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營利事業提供人力派遣服務
無所得稅法第25條規定之適用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109年9月8日

October 202007  財政稅務要聞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所得稅法第25條第1項規定，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經

營國際運輸、承包營建工程、提供技術服務或出租機器

設備等業務，其成本費用分攤計算困難者，得向財政部

申請核准，國際運輸業務按其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收入

之10%，其餘業務按其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收入之15%

為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額，繳納營利事業所得

稅。

該局表示，近年來跨國交易日漸頻繁，外國營利事業申

請適用所得稅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案件逐年增加，尤其

以提供技術服務之交易類型為大宗。近期發現部分申請

案件為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以下簡稱申

請人)委託其他營利事業提供技術服務予境內營利事

業，依照「外國營利事業申請適用所得稅法第25條第1

項規定計算所得額案件審查原則」第8點第2款規定屬人

力派遣服務，無所得稅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應

依財政部95年6月9日台財稅字第09504530470號令辦理

扣繳事宜。

該局舉例說明，某外國營利事業A公司與我國甲公司簽

訂技術服務合約，提供機器設備維修之技術支援服務予

甲公司。惟經該局審核，該派遣提供維修服務之人員係

為另一外國營利事業B公司之員工，且派遣人員須經甲

公司審核通過後始能擔任維修服務並受甲公司之指揮，

A公司不負擔服務瑕疵之損害賠償責任，且A公司在履

約過程僅扮演行政事務協調、仲介等角色，未提供技術

層面之協助，綜合研判結果，A公司向甲公司收取之技

術服務收入，屬人力派遣服務，而非提供技術服務，無

所得稅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依據外國營利事業申請適用所得稅法第25條第1項規定

計算所得額案件審查原則，技術服務之範圍，包括規

劃、設計、安裝、檢測、維修、試車、諮詢、顧問、審

核、監督、認證、人員訓練等服務型態，惟不包括人力

派遣服務，而是否屬人力派遣服務，稽徵機關將參酌被

派遣人員是否由要派機構之審核、指揮、監督或績效考

核；外國派遣事業是否負擔服務瑕疵之損害賠償責任；

及外國派遣機構在履約過程僅扮演行政事務協調、仲介

等角色，不提供技術層面之協助等因素，綜合判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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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 202008 財政稅務要聞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依據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

(以下簡稱查核準則)第92條第5款第3目規定，營利事業

支付國外佣金支出以出口廠商或其員工、國外經銷商及

直接向出口廠商進貨之國外其他廠商為受款者，不予認

定。

該局舉例說明，轄區A公司106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

算申報，將其透過甲君仲介銷售貨物予香港B公司而支

付予甲君之1,200萬元，列報為佣金支出，嗣經該局查

得甲君為香港B公司之業務人員，負責向A公司訂購商

品，因依香港B公司覆函，足徵甲君係香港B公司之受

僱員工，其所為買賣行為之法律效果直接歸屬於香港B

公司，非甲君個人立於第三人之地位，為A公司報告與

香港B公司訂約機會，或為A公司訂約之媒介，而與民

法第565條「居間」之性質迥異，則A公司給予甲君之

上開款項，依前揭查核準則規定，自不得列報佣金支

出，予以剔除補稅。A公司不服，主張既已提出合約書

及匯款證明，自應予認列云云，申經復查、訴願未獲變

更，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駁回確定在案。

該局提醒，實務上營利事業列報佣金支出，大多係對

經紀人、代理人或代銷商因介紹或代理銷售其產品或服

務所支付之居間報酬，故營利事業是否有支付佣金之必

要，應以經紀人、代理人或代銷商有實際提供仲介勞務

之事實為斷，如僅形式上具備合約書及結匯支付證明，

而欠缺居間仲介事實之證明文件，則該項支出難謂為經

營本業所需之必要或合理費用，即不得列報為佣金支

出，該局籲請營利事業特別注意。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支付予出口廠商或其員工、國外
經銷商等非屬居間報酬之款項
不得列報為佣金支出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09年9月1日

營利事業列報佣金支出，除應提示佣金契約及付款等形

式證明外，仍應提示足資證明有居間事實往來之證明文

件。依據民法之規定，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

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而出口廠商或

其員工、國外經銷商及直接向出口廠商進貨之國外其他

廠商，非立於第三人之地位，提供仲介服務，與民法第

565條「居間」之性質迥異，因此縱有支付款項事實，

仍欠缺佣金支出之合理及必要，易遭稽徵機關否准列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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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寄存方式送達之稅捐文書
於寄存之日即生送達效力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09年9月1日

October 202009 財政稅務要聞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依行政程序法第74條規定，稽

徵機關之稅捐文書由郵政機關為送達者，若無法於應送

達處所會晤應受送達人，或付予應受送達人有辨別事理

能力之同居人、受雇人或應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

時，得寄存送達地之郵政機關為送達。如係寄存於送達

地之郵局，並由郵務人員製作送達通知書2份，1份黏貼

於納稅義務人之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

門首，另1份交由鄰居轉交或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

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無論納稅義務人實際上於何時

至郵局領取，該寄存之日即為收受送達日期，已生送達

效力。

該局指出，轄內納稅義務人甲君申請退還其父遺產稅事

件，經審核後予以否准，該行政處分函於郵寄應送達處

所因不獲會晤符合有關送達規定之應受送達人，爰經郵

務士於109年3月20日寄存於送達地之郵局，甲君於同

年5月5日提起訴願表示不服，並說明其逾期提起訴願係

因工作繁忙，遲至同年4月20日至郵局領取稅捐文書，

始收受該否准退稅之行政處分，惟因已逾訴願法第14條

第1項規定行政處分達到之次日起30日內須提起訴願之

法定不變期間，程序不合，經財政部依訴願法第77條第

2款規定，訴願決定不予受理。 該局特別說明，寄存送

達在使應受送達人處於可得知悉其事，並前往領取相關

文書之狀態，以文書寄存送達完畢時，作為發生送達效

力之時點，納稅義務人如發現住家門首貼有郵局寄存稅

捐文書之送達通知書時，應儘速向通知書上所載之寄存

郵局領取，並注意提起行政救濟之法定不變期間，以維

護自身之權益。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稽徵機關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4條規定所為之寄存送達，

寄存郵局之日即為受送達日，應自送達翌日起算行政救

濟之法定救濟期間。故寄存送達，不領文書亦生送達效

力，是若納稅者遇門首貼有郵政機關之送達通知書，切

勿置之不理，以免喪失救濟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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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營利事業某

一所得年度之所得稅申報案件，於稅捐核課期間內，可

能因查核時點及查核項目不同，作成數個行政處分，而

同一所得年度每次行政處分之補徵稅額，係減除上次核

定數(或申報數)，就差額部分補徵稅額，並非取代前次

行政處分，因此，同一年度可能有1個以上的課稅處分

存在。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106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

報案件，經國稅局查核並通知提示帳簿文據卻未提示，

經依其自行申報營業收入按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核算營

業淨利，核定全年所得額新臺幣(下同)24,180,795元及

應補稅額2,898,972元，此為第1次核定稅捐處分。嗣後

國稅局另案查得其有漏報銷貨收入情事，並據以重新核

定全年所得額40,798,056元及再補徵稅額2,824,934

元，此為第2次核定稅捐處分。甲公司就第1次核定稅捐

處分提起行政訴訟，主張第2次核定處分已「變更」並

「取代」第1次核定處分，則第1次核定處分已不存在，

已無訴訟利益云云。申經該局查核結果，第1次補稅處

分係依甲公司自行申報營業收入核定所得額，第2次補

稅處分係依查得甲公司漏報營業收入據以核定所得額，

並減除第1次開徵之應納稅額後，核定補徵之稅額。同

一所得年度不同之課稅處分，係稽徵機關依稅捐稽徵法

第21條第2項規定，就另發現應徵之稅捐為補徵稅額之

行政處分，均為獨立之課稅處分。同一所得年度每次行

政處分之補徵稅額，均係減除前次核定數(或申報數)，

就差額部分補徵稅額，故無重複開徵之虞，亦非取代前

次行政處分，本案經最高行政法院判決駁回確定。

同一所得年度不同課稅處分係獨立
存在對處分不服應分別申請復查

October 202010 財政稅務要聞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09年8月26日

稽徵機關於稅捐核課期間內，發現應徵稅捐之新事實或

新課稅資料，並就與前次核定之差額補徵稅額，即為另

一獨立課稅之處分，而非變更或取代原課稅處分，故若

對個別課稅處分不服，即應分別於法定救濟期間內提起

行政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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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行事曆



©  2020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The KPMG name and logo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KPMG International.

©  2020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The KPMG name and logo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KPMG International.

2020年10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10月1日 10月5日
小規模營業人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以第三季(7－9月)之進項憑

證於進項稅額百分之十扣減查定稅額
營業稅

10月1日 10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10月1日 10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0月1日 10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0月1日 10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10月1日 10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10月1日 10月15日
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

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10月1日 10月31日 營業用下期汽車使用牌照稅開徵繳納 使用牌照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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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11月1日 11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11月1日 11月10日 小規模營業人繳納第三季(7—9月)營業稅 營業稅

11月1日 11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11月1日 11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1月1日 11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1月1日 11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11月1日 11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11月1日 11月15日 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11月1日 11月15日
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

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11月1日 11月30日 地價稅開徵繳納 地價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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